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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ONG KONG PARKVIEW GROUP LIMITED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二零零二／二零零三年業績公布

業績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之經審核業績為虧損 56,689,304港元，
而上年度溢利為 76,975,467港元。

綜合收益表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附註 港元 港元

營業額 2 46,911,430 78,542,384
銷售成本 (33,898,934) (40,754,401)

毛利 13,012,496 37,787,983
其他經營收入 3 1,694,597 3,295,953
呆帳準備之回撥 － 100,000
行政開支 (26,593,589) (77,549,604)
呆帳準備 (569,757) (13,701,249)
存貨準備 (2,000,000) －
貸款予聯營公司之準備 － (11,440,069)
證券投資之減值 (27,881,000) －
出售證券投資之損失 (3,979,380) －
證券投資之未變現虧損 (56,997) (272,791)

經營虧損 (46,373,630) (61,779,777)
財務成本 (273,871) (1,356,114)
出售附屬公司之溢利 610,091 164,395,431
有限責任合夥公司權益之減值 － (3,817,500)
應佔聯營公司之業績 (15,436,516) (13,687,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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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稅前（虧損）溢利 (61,473,926) 83,754,157
稅項 4 (361,111) (848,454)

除少數股東權益前（虧損）溢利 (61,835,037) 82,905,703
少數股東權益 5,145,733 (5,930,236)

本年度淨（虧損）溢利 (56,689,304) 76,975,467

特別股息 5 － 870,494,154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 6 (10.59仙) 14.38仙

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港元 港元

非流動資產 119,231,998 154,766,334
流動資產 143,627,284 143,426,641
流動負債 90,216,969 80,853,951
流動資產淨值 53,410,315 62,572,690

172,642,313 217,339,024

股本及儲備 165,048,426 202,398,802
少數股東權益 5,693,708 11,640,043
非流動負債 1,900,179 3,300,179

172,642,313 217,339,024

簡明財務報表附註

1. 採納會計實務準則

於本年度，本集團首次採納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多項全新及經修訂會計實務
準則（「會計實務準則」）。採納此等會計實務準則引致現金流量表之呈列格式有
所變動及加入權益變動表，但對本會計期間或過往會計期間之業績並無任何重大
影響。因此，毋須作出過往期間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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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幣

對會計實務準則第 11號「外幣換算」之修訂已取消按年結日匯率換算海外業務收益
報表（即本集團先前沿用之政策）之方法。有關收益報表目前須按平均匯率換算。
是項會計政策更改對本會計期間或過往會計期間之業績並無任何重大影響。

現金流量表

根據會計實務準則第 15號（經修訂），現金流量現時以三個項目歸類－經營、投資
及融資， 而並非過往之五個項目。過往以獨立項目呈列之已收利息，已付股息及
已付利息，現時分別歸類為投資及融資現金流量。就收入所支付稅項產生之現金流
量歸類為經營業務，惟可獨立歸類為投資或融資業務者則例外。海外業務之現金流
量已按現金流量日期之主要匯率，而並非於結算日適用之匯率重新換算。此海外業
務現金流量之匯率轉變對本會計期間或過往會計期間之業績並無重大影響。

非持續業務

會計實務準則第 33號「非持續業務」乃有關非持續業務之財務資料之呈報形式，並
取代之前載於會計實務準則第 2號「期內淨溢利或虧損、基本錯誤及變更會計政策」
之要求。根據會計實務準則第 33號，以簽訂具約束力之出售協議或以公佈詳細終止
計劃之日期起，必須分開披露有關非持續業務之財務數額。採用此會計實務準則第
33號使本集團於去年對物業租賃及船舶租賃之業務識別為已終止經營業務。

僱員福利

於本年度內，本集團採納會計實務準則第 34號「僱員福利」，其中引入僱員福利（包
括退休福利計劃）之計算規則。由於本集團只參與定額供款退休福利計劃，故採納
會計實務準則第 34號對財務報表並無任何重大影響。

2. 業務及地區分類

業務分類

就管理而言，本集團目前分為四個營運部門—裝修合約及建築材料貿易、物業買
賣、管理及顧問服務和投資及融資。本集團主要以上述部門作基準以申報其主要分
類資料。於去年度內，本集團已終止其於物業租賃及船舶租賃之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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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業務之分類資料載列如下：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內年度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營業額 業績 營業額 業績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物業買賣 － (1,421,514) 17,453,185 (10,995,896)
裝修合約及貿易 40,676,845 210,460 24,347,104 (11,409,734)
管理及顧問服務 6,230,120 155,246 11,239,910 52,494
投資及融資 4,465 (31,219,536) 1,723,826 (18,045,879)
其他 － － 14,315 －
物業租賃（已終止
經營業務） － － 18,620,009 15,124,551

船舶租賃（已終止
經營業務） － － 5,144,035 (5,327,056)

46,911,430 (32,275,344) 78,542,384 (30,601,520)

未分配公司開支 (14,098,286) (31,178,257)

經營虧損 (46,373,630) (61,779,777)
財務成本 (273,871) (1,356,114)
出售附屬公司之溢利 610,091 164,395,431
有限責任合夥公司權益之減值 － (3,817,500)
應佔聯營公司之業績 (15,436,516) (13,687,883)

除稅前（虧損）溢利 (61,473,926) 83,754,157
稅項 (361,111) (848,454)

除稅後（虧損）溢利 (61,835,037) 82,905,703

地區分類

本集團於香港、中國、東南亞、英國及其他地方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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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報表按地區市場（不論其貨物／服務來源）提供本集團營業額之分析：

營業額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港元 港元

香港 19,094,693 33,994,614
中國及東南亞 27,816,737 39,399,799
英國及其他地方 － 5,147,971

46,911,430 78,542,384

3. 其他經營收入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港元 港元

㶅兌收益 － 647,914
銀行存款之利息收入 134,682 －
其他 1,559,915 2,648,039

1,694,597 3,295,953

4. 稅項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港元 港元

稅款包括：

本公司及附屬公司
香港利得稅 － －
海外稅項 361,111 848,454

361,111 848,454

因本集團於本年度沒有應課稅溢利，故未有對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海外稅項按本
集團營業所在地之適用稅率計算。

由於未能確定會於可見將來動用稅務虧損，故在財務報表上未有撥備有關本集團
及本公司有關稅務虧損可抵銷將來溢利之遞延稅項資產約 19,163,000港元（二零零
二年：約 15,869,000港元）。



– 6 –

5. 特別股息

此金額乃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從繳入盈餘派出之特別股息，每股為
1.626港元。

6. 每股（虧損）盈利

每股（虧損）盈利乃按本年度綜合虧損 56,689,304港元（二零零二年：溢利 76,975,467
港元）及本年度內已發行普通股 535,359,258股（二零零二年：535,359,258股）計算。

由於在二零零三年及二零零二年度內，並無發行任何攤薄性之潛在普通股份，故此
並未出現任何攤薄盈利（虧損）。

7. 結算日後之事項

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二十四，本集團與其中一間附屬公司之其他中國內地少數股東
簽訂一份協議並同意：

1. 解除目前之自動解散；

2. 繼續出售已完成之住宅存貨以償還雙方股東之貸款。剩餘之現金及存貨將按
修訂後的比例分配予各股東；及

3. 根據新訂之條款，共同發展此合營項目餘下之一塊地皮。

業務回顧及展望

本集團之主要中國業務為持有物業及與物業有關之投資，並包括經營酒店及傢俬貿易。
本年度之虧損主要由於出售部份證券之虧損及對部份證券投資之減值虧損作出確認和
準備。另外，南京丁山花園酒店現時仍未全面經營，其中第二期工程所提供之額外酒店
房間仍未完成，亦是本年度虧損原因之一。

本集團將不斷選擇性地尋求合併之機會及組成策略性夥伴。這是本集團的長線策略並
需時間去實現。但基於中國經濟之強勁及快速增長，本集團有信心此乃對業務發展之
最好策略。

物業及酒店業務

中國南京丁山花園酒店

雖然第二期工程包括提供額外 200間酒店房間仍未完成，但酒店經營仍為集團帶來正面
貢獻。經計入財務成本及折舊後，合營公司於本財政年度錄得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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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上海陽明新城

中期業績報告中指出，此投資項目已到達末期發展，故股東們皆同意終結此合營項目
並進行自動解散，並於完成後，所有餘下之資產將按各股東之股份比例予以分配。但於
結算日後，各現行股東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二十四日簽訂一份協議並同意：

a) 解除目前之自動解散；

b) 繼續出售已完成之住宅存貨以償還雙方股東之貸款。剩餘之現金及存貨將按修訂
後的比例分配予各股東；及

c) 根據新訂之條款，共同發展此合營項目餘下之一塊地皮。

貿易銷售及合約工程

於傢俬業務上，零售部份仍然疲弱。但以工程項目為主之配套策略仍為本集團之營業
額及業績帶來正面貢獻。此等配套策略包括供應本港及中國服務式住宅及酒店之傢俬
及其他零件。

股息

截至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並未派發任何中期股息。

董事會決定不建議就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宣派任何末期股息。

財政狀況

本集團持續保持健全財政狀況，除了約 4,000,000港元之銀行借貸外，本集團只有非常低
之貿易債項及承擔。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淨值約為 53,000,000
港元。此財政狀況為本集團之未來擴展定下穩固基礎。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以本公司名義為一間附屬公司提供公司擔保取得之銀行
融資為 10,692,034港元（二零零二年：無）。

於結算日，本集團並無任何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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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約有總數 78名（二零零二年：107名）僱員。

本集團每年均檢討薪酬政策，如有需要亦會安排特別調整。除薪酬外，其他員工福利包
括退休福利金計劃之供款及醫療保險計劃。

購買、出售及贖回股份

於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
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之股份。

最佳應用守則

董事會認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一直均有遵守香港聯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上市規則附表 14之最佳應用守則之規定。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於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二日成立而成員包括兩位非執行董事並已聯同管理
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就審核，內部監管及財務申報等事宜進行
磋商。

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站公佈其他資料

載有上市規則附錄 16第 45(1)至 45(3)條規定之所有資料之詳細業績公布，將於適當時候
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站公布。

代表董事會
主席
黃健華

香港，二零零三年七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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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週年大會通告

茲通告本公司謹訂於二零零三年八月二十九日上午十時正假座香港大潭水塘道 88號陽
明山莊會所舉行股東週年大會，藉以處理下述事項：

1. 省覽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帳目、董事會報告書及核
數師報告書。

2. 選舉董事並釐定其酬金。

3. 委聘核數師並授權董事會釐定其酬金。

4. 作為特別事項，考慮並酌情通過（無論有否修訂）下述決議案為普通決議案：

(A) 「動議：

(a) 在本決議案 (c)分節之規限下，一般及無條件批准本公司董事會於有關期
間（定義見下文）內行使本公司之一切權力，以配發及發行本公司股本中
之額外股份，及作出或授出任何可能需於有關期間內或之後行使該等權
力之發售建議、協議及購股權；

(b) (a)分節之批准將授予本公司董事會於有關期間內作出或授出或需於有關
期間終結後行使上述權力之發售建議、協議及購股權；

(c) 本公司董事會依據本決議案 (a)分節所載之批准而配發或同意有條件或無
條件配發（不論是根據購股權或以其他方式配發）之股本面值總額（根據
(i)供股（定義見下文）或 (ii)根據本公司計劃發行之任何認股權證或任何可
換股證券之條款行使認購權或換股權或 (iii)根據本公司之購股權計劃發行
股份而配發除外）不得超過本公司於本決議案日期之已發行股本面值總
額之 20%，而上文之批淮應以此為限；及

(d) 就本決議案而言：

「有關期間」指由通過本決議案之日至下列較早之日期止之期間：

(i) 本公司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結束；

(ii) 本公司之公司細則或任何適用之法例規定本公司須舉行下屆股東週
年大會之期限屆滿；及

(iii) 於股東大會上以普通決議案撒銷或更改本決議案賦予之權力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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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股」指董事會於指定之期間向於指定記錄日期名列股東名冊之本公司
股份持有人按其當時持股比例配發股份之建議（惟董事會有權在必要或
權宜時就零碎股權或香港以外地區任何認可管制機構或證券交易所之法
律或規定而產生之任何限制或責任，取消若干股東在此方面之權利或作
出其他安排）。」

(B) 「動議：

(a) 在本決議案 (b)分節之規限下，一般及無條件批准董事會根據所有適用法
例及本公司之公司細則及在其規限下於有關期間內（定義見下文），行使
本公司之一切權力，在香港聯合交易所購回本公司股本中之已發行股份；

(b) 在本決議案 (a)分節之授權下，可購回本公司股本之面值總額不得超過本
決議案通過當日之已發行股本面值總額百份之 10%，而上述授權亦須受此
文限制；及

(c) 就本決議案而言：

「有關期間」指由通過本決議案之日至下列較早之日期止之期間：

(i) 本公司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結束；

(ii) 本公司之公司細則或任何適用之法例規定本公司須舉行下屆股東週
年大會之期限屆滿；及

(iii) 於股東大會上以普通決議案撒銷或更改本決議案賦予之權力之日。」

(C) 「動議將根據上文 4(A)項決議案授予董事會配發額外普通股之一般授權，加上
本公司根據上文 4(B)項決議案授予之授權而購回之本公司股本面值總額，惟此
等數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於本決議案通過日期之已發行普通股本面值總額之
10%。」

承董事會命
秘書
車時

香港，二零零三年七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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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i) 凡有資格出席上述會議並投票之股東，均有權委派一位或多位代表出席，並於投票
表決時代其投票。受委代表無須為本公司股東。代表委任表格最遲須於大會指定舉
行時四十八小時前交回本公司之香港總辦事處，地址為香港大潭水塘道八十八號，
方為有效。

(ii) 載有關於第 4(B)項決議案進一步詳情之說明書將於短期內連同二零零三年之年報
一併寄予股東。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